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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2]关于《安化县应急管理局关于烟花爆竹
违法行为举报奖励的通告（征求意见稿）》
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建议的公告

为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社会监督，畅通有奖举报渠道，鼓励举报烟花爆竹非法违法行为，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打非治违”。我局牵头起草了《安化县应急管理局关于烟花爆竹违法行为举报奖励的通告（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期限为公告之日起至6月30日，欢迎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就有关内容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我局提出意见和建议。
联系人：张国兴，邮箱：867110065@qq.com。

附件：1.《安化县应急管理局关于烟花爆竹违法行为举报奖励的通告（征求意见稿）》
2.关于《安化县应急管理局关于烟花爆竹违法行为举报奖励的通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安化县应急管理局
                                 2026年5月29日
附件1
安化县应急管理局
关于烟花爆竹违法行为举报奖励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OLE_LINK1]     为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扎实推进烟花爆竹“打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依据《湖南省安全生产领域有奖举报实施办法》（湘应急发﹝2025﹞12号）、《益阳市应急管理局关于非法生产、经营、储存烟花爆竹有奖举报的公告》相关规定，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烟花爆竹领域违法线索并实行有奖举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 举报范围
   全县行政区域内非法生产、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的违法违规行为。
2、 奖励标准
1.非法生产烟花爆竹行为，经查证属实的，给予1万元至30万元奖励。
2.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行为，经查证属实的，给予100元至3万元奖励。
三、举报途径
举报电话：0737-7230228、“12345”、“12350”。
四、举报要求
举报人举报时，应当如实提供有效违法线索，明确注明违法主体、具体地址、违法事实、活动规律等关键信息，可同步提供照片、视频、音频、文字记录等佐证资料，确保线索真实、可核查、可追溯。
举报事项核查处理结束后，对举报属实的符合奖励条件的兑现举报奖励。同一举报事项，不重复奖励。多人多次举报同一事项，由最先受理举报的部门给予举报人一次性奖励。多人联名举报同一事项的，由第一署名人持本人有效证件或第一署名人书面委托其他联名举报人领取奖励。举报人在相近时间举报临近区域多个相同类型事故隐患或多个相同类型非法经营的，我局可以合并处理，并按照单一举报事项标准进行奖励。
5、 不予奖励情形
1.举报线索已被公安机关及相关执法部门发现、掌握或正在核查、侦办的；
2.线索系举报人履行工作职责过程中发现，或通过履职工作人员渠道获取的；
3.举报线索信息模糊、要素不全，无法核查取证、无法查实案件，或案件尚未办结的；
4.举报人拒不提供真实有效个人身份信息、联系方式，无法核实奖励对象的；
5.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不予奖励的情形。
六、保密与保护措施
我局将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举报内容严格保密。对打击、报复、诬告陷害举报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切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七、其他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县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有效期1年。











附件2
关于《安化县应急管理局关于烟花爆竹违法行为举报奖励的通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依据
本《通告》主要依据《湖南省安全生产领域有奖举报实施办法》（湘应急发﹝2025﹞12号）以及《益阳市应急管理局关于非法生产、经营、储存烟花爆竹有奖举报的公告》相关规定。
二、出台背景
为深入贯彻上级关于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烟花爆竹“打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拓宽违法行为线索来源，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安全监督，我局依据县相关工作安排，结合我县实际，牵头起草了本《通告（征求意见稿）》，旨在建立健全规范、高效的烟花爆竹有奖举报工作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
三、主要内容
《通告》共七条，现对主要内容归纳说明如下：
（一）明确举报范围与奖励标准（对应第一、二条）。规定举报范围为全县行政区域内非法生产、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举报非法生产行为查证属实的，给予1万元至30万元奖励；举报非法经营、储存行为查证属实的，给予100元至3万元奖励。
（二）规范举报途径与要求（对应第三、四条）。明确举报人可通过“12345”热线、“12350”热线及专用举报电话等多种方式举报，并应如实提供违法主体、具体地址、违法事实等关键信息及佐证资料。同时明确了同一事项不重复奖励、多人举报奖励最先受理者、联名举报领取方式以及合并处理等规则。
（三）明确不予奖励情形（对应第五条）。规定举报线索已被执法部门掌握、系举报人履行工作职责获取、线索信息模糊无法核查、举报人拒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等五种不予奖励的具体情形。
（四）强化保密保护措施及施行要求（对应第六、七条）。要求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对打击报复行为依法从严查处。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县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有效期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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